南通开发区2026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 

体格检查须知

体检时间：

第一次： 

高师应届毕业生:5月7日至5月9日（上午7：00~10：00）

社会人员:5月10日至5月12日（上午7：00~10：00）
第二次： 

6月25日至6月27日（上午7：00~10：00）
二、体检地点：南通市瑞慈医院18号楼体检中心（南通市星湖大道2000号）。咨询电话：6829899。
三、注意事项

1．我区申请人务必携带身份证，根据指定的体检时间到达参检地点，在工作人员组织下参加体检，个人自行体检的结果不予认可。体检表由医院提供。

2.幼儿园和中小学体检费用不同，由医院按标准现场收取，体检结束后将体检表交体检中心指定地点，由体检中心统一送达认定机构。

3．体检前一天晚上清淡饮食，避免劳累，禁酒。体检当天清晨空腹（禁食、禁水）。

4．妊娠期申请人可暂免检孕妇不宜的体检项目，在其他可检测项目合格的情况下，由主检医生在体检表上签署妊娠情况说明，并附上妊娠反应为阳性的检测报告或围产检查档案等证明材料。材料齐全后，可先进行认定，但证书暂缓发放。待申请人孕期结束,至原医院补检未检项目,体检医院作出合格结论后(已检与待检项目时间不得超过 12 个月，否则所有项目须重检),申请人凭体检表至我局领取教师资格证书。 

5. 逾期不参加体检，视为自动放弃申请。凡需复检的，体检中心将电话通知，请申请人保持通讯畅通。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到体检医院进行复检，逾期不复检者视作放弃申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7日

